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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加班費預算編列及管理原則」自

107年8月10日起停止適用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市府107年8月10日府授人給字第1076003073號函辦理。

二、行政院於107年4月10日以院授人給字第1070037347號函修

正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，刪除有關加班所需經費不得超

過各該機關90年度加班費實支數8成之規定，考量行政院

已不再控管各機關加班費限額，為體恤市府員工工作辛勞

，108年度加班費預算以員工106年度加班總時數編列為原

則，並可審酌預算執行率及業務量增減等事項編列，如10

8年度加班費預算仍不足支應，得在年度人事費額度內勻

支；另109年度以後各機關學校加班費預算則回歸預算編列

控管，依各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辦理。

三、另加班費支用管理原則應依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及本府

及所屬各機關員工加班費管制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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